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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溫馨巴士乘客服務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府行法制第 101024867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 日府行法字第 1040220055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109年8月 26日府行法字1090198578 號令發布修正部分條文 

第一條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交通
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服務之範圍以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及本縣等中部四縣市
為限，且服務起點須位於本縣。 

第三條    本服務之用途以就醫為優先，每週每人以預約二日為原則。 

          本服務採事先預約方式，使用者應於三日前（搭乘日、週六、 

      週日及國定例假日不計入）於上班時間辦理電話預約。 

第四條    本服務之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下午一時 

      至下午五時止。但週六、週日、國定例假日及夜間有服務之需求時， 

      不在此限。 

           前項服務之申請方式、程序及注意事項，由本府另定之。 

第五條    本服務得酌收服務費用；其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六條    本辦法所定之收費計算係以申請人及其陪同親友為一計算單
位。無陪同人，以申請人為一計算單位。 

第七條    載送期間所需之過路費及停車費等費用，由使用者負擔。 

          使用者有數人者，按乘坐單位數平均分擔之。 

第八條    本服務對象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民眾或設籍本縣原住民鄉之 

      失能老人，並均得由其親友一人陪同。 

       前項服務對象之乘車優先順序如下： 

          一、行動不便，需乘坐輪椅之身心障礙者；中度以上視覺障礙 

              者。 

          二、原住民鄉（信義鄉、仁愛鄉）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 

              估符合長期照顧資格之中度或重度失能老人。 

          三、其他身心障礙者。 

前條第一項之服務對象，經本府評估無使用本服務之必要者，得
不予提供服務。如因情事變更而有使用本服務之必要者，仍得向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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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另不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之本縣縣民，經本府派員訪視，衡量
其家庭情形、經濟狀況，並以巴氏量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
ADL）及工具性日常生活量表（IADL）評估後，認為適當者，本府得
提供本服務，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第十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斟酌接受服務之對象、事由、 

      時間等因素，於必要範圍內，作適當調整或取消其服務。 

          一、配合政府重大災害救援。 

          二、車輛因故障或安全而有維修或保養等之必要。 

          三、本府舉辦重大活動或其他重大情事而有用車之必要。 

          四、為維護行車安全或保護其他乘客安全之必要。 

          五、乘車服務排班優先順序(服務對象福利身分別、障別、用途、 

              預約時間及行駛路線)在後者。 

          六、車輛因行車調度問題。 

          七、申請人之違規紀錄。 

          八、無法配合本服務追求最大經濟效益之共乘模式或行駛路線 

              者。 

          九、其他情形。 

          因前項各款情形而受調整或取消服務之申請人，本府將於乘車 

      前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以電話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但不能通 

      知者，不在此限。 

          本府於不影響既定排班服務路線及已申請民眾權益情況下，得 

      提供臨時用車。 

第十一條    申請人於接受服務時應出示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正本。無
證件或證件不符者，本府得拒絕提供服務。 

第十二條    申請人應於申請用車時間至乘車地點搭乘。但申請人有正當 

        理由者，得取消接受服務。 

            申請人取消接受服務或申請用車之日期、時間、地點、用途 

        等資料有所變更者，一律視同取消已預約之趟次，並須於出車前 

        一日向本府通知取消服務。逾時而於本府出車前辦理變更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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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為自行取消接受服務。 

            服務車輛抵達預定乘車地點，申請人無正當理由當場取消接 

        受服務者，為無故自行取消服務。駕駛員於向本府回報後得自行 

        前往下一服務地點。逾申請用車時間十分鐘而仍未抵達乘車地點 

        者，亦同。 

第十三條    本府應就前條情形製作違規紀錄。推定無故自行取消接受服
務之違規紀錄自每次違規日起算半年後，不列入第三項之計算。 

申請人無故自行取消接受服務一次者，停止本服務一個月。 

申請人推定無故自行取消服務三次者，停止本服務一個月 

第十四條    本服務收取之費用應依規定解繳縣庫。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